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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09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檢輔解字第106001055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(A11060000F_1060010558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為宣導洗錢防制法有關旅客攜帶超額現鈔、有價證券、黃

金及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之物品入出境之規定，財政部

關務署製作海報及宣導短片供宣導之用，請協助將宣導資

料刊登於貴機關之網站或分享連結。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法務部106年9月7日法檢字第106001145200號函及財政

部關務署106年8月23日台關緝字第106101786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揭函影本各乙份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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